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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精晶药业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关于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已收悉。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主办券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已会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反馈意

见所提出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落实，并出具如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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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本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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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实物资产出资。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

见：（1）实物出资的具体内容，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关联性，权属转移情况，使

用和处置情况；（2）实物出资的合法合规性；（3）出资的真实性、充实性，

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请申报会计师

就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值合理性、价格公允性，目前是否存在减值等情形发表

意见。 

回复： 

（1）实物出资的具体内容，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关联性，权属转移情况，使

用和处置情况 

1、尽调过程：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实物出资的评估报告、实物出资的

复核报告，历次增资的验资文件；在补充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取得了公司

出具的历次实物出资机器设备明细表。 

2、事实依据： 

公司历史沿革中，实物出资共计两次，具体情况如下： 

2009 年 8 月 1 日，李斌水以实物出资 650 万元，股东陈伟仿以实物出资 650

万元。河北卓勤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李斌水、陈伟仿出资的机器设备进行了

评估，并于 2009 年 8 月 14 日出具了卓勤评报字【2009】第 324 号《评估报告》。

依据该报告，本次增资共投入机器设备共计 150 台套，其中陈伟仿投资机器设备

116 台套，主要设备有螺杆中低温冷水机组、种子罐 、10 立方种子罐搅拌装置、

卷式膜设备、钢衬吸附塔、全自动不锈钢发酵罐（小试）、发酵罐、结晶罐、超

滤膜试验设备、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降膜蒸发器、冷凝器等；李斌水投资

机器设备 34 台套，主要机器设备有 0.5 立方种子罐和发酵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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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18 日股东李斌水以实物出资 500 万元，股东陈伟仿以实物出

资 500 万元。河北卓勤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李斌水、陈伟仿出资的机器设备

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了卓勤评报字【2010】第 1216 号《评

估报告》。依据该报告，本次增资共投入机器设备 339 台套，其中李斌水投资机

器设备 294 台套，主要设备有 4040 多功能试验设备（膜分离设备）、8m³液糖罐、

纯水设备、搪玻璃反应罐、高压开关柜、直流系统、监控系统、变压器、立式塑

料储罐、结晶罐、低压配电柜、双效蒸发器、硫酸储存罐、金属容器等；陈伟仿

投资机器设备 45 台套，主要设备有一级种子罐、发酵罐、离子交换柱、丝网除

沫器、离子交换机、循环罐、冷凝水罐（物料罐）、放料罐、缓冲罐、配电箱等。 

2011 年 9 月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河北瑞晶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委托，对河北卓勤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卓勤评报字[2009]第 324

号《关于李斌水、陈伟仿拟投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卓勤评报字[2010]第 1216

号《关于李斌水、陈伟仿拟投资资产评估报告书》进行评估复核。 

在此次评估过程中，公司与李斌水、陈伟仿针对实物出资确认了如下事实： 

第一，2009 年投资的设备中，陈伟仿投资的 77 台套设备由于不符合使用要

求，在 2011 年 8 月 25 日盘点日前已清理，未见实物，其原评估值 780,800 元；

李斌水投资的 23 台套设备由于不符合使用要求，在 2011 年 8 月 25 日盘点日前

已清理，未见实物，其原评估值 200,600 元。第二，2010 年投资的设备中，李斌

水投资的 25 台套设备由于不符合使用要求，在 2011 年 8 月 25 日盘点日前已清

理，未见实物，其原评估值 85,400 元；陈伟仿投资的 4 台套设备由于不符合使

用要求，在 2011 年 8 月 25 日盘点日前已清理，未见实物，其原评估值 181,500

元。第三，除上述设备外，其他设备在原评估基准日时为全新设备。 

经过该次复核，最终确认李斌水、陈伟仿实物出资共计 360 台套。以 2009

年 8 月 10 日为基准日评估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13,012,800.00 元，复核评估值

为 6,322,975.00 元；其中陈伟仿投入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6,512,500.00 元，复

核评估值为 3,870,775.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2,641,725.00 元；李斌水投入的

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6,500,3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2,452,200.00 元，与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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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差异为-4,048,100.00 元。以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为基准日评估的机器设备原评

估值为 10,002,3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10,002,300.00 元，与原评估值相同。其

中李斌水投入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5,001,1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4,941,000.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 -60,100.00 元；陈伟仿投入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5,001,2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5,061,300.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 60,100.00 元。 

经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李斌水补充出资 4,108,200.00 元，公司股

东陈伟仿补充出资 2,581,625.00 元，共计 6,689,825.00 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石家庄中之燕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之燕内资验（2011）

第 1371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已收到李斌水、陈伟仿

缴纳的替换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陆佰陆拾捌万玖仟捌佰贰拾伍元整

（6,689,825.00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累计缴纳注册

资本人民币 38,000,000.00 元，实收资本 38,000,000.00 元。 

3、分析过程及结论： 

公司历史沿革中，存在实物出资共计两次，为机器设备，共计 360 台套，均

为公司日常生产之所需，其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公司由公司占有并使用。上述设备

均正常使用中，并未做其它处置。 

附件 2-1：历次实物出资机器设备明细表 

（2）实物出资的合法合规性 

1、尽调过程：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变更文件、评估报告、验资报

告。 

2、事实依据及分析： 

公司历史沿革中共存在两次实物出资。 

邢台瑞晶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前身），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7 日，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



 

7 

 

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

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

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第一次实物出资发生在 2009 年 8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000 万元；

股东李斌水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750万元（实物出资 650万元，货币出资 100万元），

股东陈伟仿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750万元（实物出资 650万元，货币出资 100万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货币出资为 700 万元，货币出资占比高于 30%，符合《公

司法》关于货币出资金额的规定。 

公司第二次实物出资发生在 2010 年 11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800 万元；

股东李斌水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900万元（实物出资 500万元，货币出资 400万元）；

股东陈伟仿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900万元（实物出资 500万元，货币出资 400万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货币出资为 1500 万元，货币出资占比高于 30%，符合《公

司法》关于货币出资金额的规定。 

3、结论： 

德恒律师认为：李斌水、陈伟仿于 2009 年及 2010 年用以增资的实物均属于

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两次实物资产出资后，公司全体

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两次实物出资

复核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相关规定。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实物出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出资的真实性、充实性，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1、尽调过程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变更文件、评估报告、验资报



 

8 

 

告。 

2、事实依据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7 日，由李斌水、陈伟仿、李炜三位股东共同出

资组建，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根据邢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 10 月 16 日出具的邢天会验字【2007】第 11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7

年 10 月 16 日止，邢台瑞晶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合计人

民币伍佰万元整，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公司成立至今共存在四次增资。 

①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 

2009 年 8 月 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000 万

元；同意股东李斌水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750 万元（实物出资 650 万元，货币出资

100 万元），同意股东陈伟仿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750 万元（实物出资 650 万元，

货币出资 1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河北卓勤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李斌水、陈伟仿出资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评

估，并于 2009 年 8 月 14 日出具了卓勤评报字【2009】第 324 号《评估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2009 年 8 月 10 日）李斌水、陈炜仿委估资产在特定评估假设

及资产价值定义的前提下评估值为 13,012,800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零壹万贰

仟捌佰元整）。其中李斌水委估资产评估价值为 6,500,300 元，陈炜仿委估资产价

值为 6,512,500 元。根据该报告评估明细表，陈伟仿以机器设备进行出资共计 116

台（套），李斌水以机器设备进行出资共计 34 台（套）。 

2009 年 8 月 14 日，邢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邢天变验字

（2009）第 N02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9 年 8 月 14 日止，公司已收到李斌

水、陈伟仿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李斌水以货币出资

100 万元，以实物出资 650 万元，陈伟仿以货币出资 100 万元，以实物出资 650

万元。截至 2009 年 8 月 14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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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限公司第二次增资 

2010 年 11 月 18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800

万元；同意股东李斌水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900 万元（实物出资 500 万元，货币出

资 400 万元），同意股东陈伟仿以货币及实物增资 900 万元（实物出资 500 万元，

货币出资 4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河北卓勤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李斌水、陈伟仿出资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评

估，并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了卓勤评报字【2010】第 1216 号《评估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0 年 12 月 10 日）李斌水、陈伟仿委估资产在特定评估假

设及资产价值定义的前提下评估值为 10,002,300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万零贰仟叁

佰元整）。其中李斌水委估资产评估价值为 5,001,100 元，陈炜仿委估资产价值为

5,001,200 元。根据评估明细表李斌水以机器设备进行出资共计 294 台（套），陈

伟仿以机器设备进行出资共计 45 台（套）。 

2010 年 12 月 20 日，邢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邢天变验字

（2010）第 N035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止，公司已收到李斌

水、陈伟仿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李斌水以货币出资

400 万元，以实物出资 500 万元，陈伟仿以货币出资 400 万元，以实物出资 500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20 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00 万元，实

收资本为人民币 3800 万元。 

③有限公司第三次增资 

2011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李斌水以货币形式向公司增资

422.23 万元，其他公司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1 年 10 月 14 日，邢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邢天变验字

（2011）第 N02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10 月 14 日止，公司已收到李斌

水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22.23 万元，截止 2011 年 10 月 14 日止，变

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22.23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4,22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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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限公司第四次增资  

2011 年 12 月 23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达晨创恒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肖冰、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北

天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天创鼎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

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增资议案》。同意上述增资方共向公司以货币

形式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其中 2,533.338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6,466.662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增资方具体增资情况为：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

资金人民币 1,588.5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447.134 万元；深圳市达晨创

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617.3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金 455.241 万元；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资金人

民币 1,294.2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364.294 万元；肖冰以货币资金人民

币 5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140.741 万元；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754.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493.719 万元；河北天

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2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56.297 万元；天津天创鼎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资金人民

币 46.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12.948 万元；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 562.964 万元。 

2012 年 12 月 12 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2011）第 0224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1 年 12 月 5 日止，公司累计注册资本和

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6,755.5680 万元。 

2011 年 9 月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河北瑞晶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委托，对河北卓勤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卓勤评报字[2009]第 324

号《关于李斌水、陈伟仿拟投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卓勤评报字[2010]第 1216

号《关于李斌水、陈伟仿拟投资资产评估报告书》进行评估复核。 

2011 年 9 月 6 日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京都中新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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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第 0061 号《关于李斌水、陈伟仿拟投资资产评估复核报告书》。 

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复核结果为： 

“以 2009 年 8 月 10 日为基准日评估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13,012,8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6,322,975.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6,689,825.00 元，差异率

为-51.41%。其中陈伟仿投入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6,512,500.00 元，复核评估

值为 3,870,775.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2,641,725.00 元，差异率为-40.56%；李

斌水投入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6,500,3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2,452,200.00 元，

与原评估值差异为-4,048,100.00 元，差异率为-62.28%。 

以 2010年 12月 10日为基准日评估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10,002,300.00元，

复核评估值为 10,002,300.00 元，与原评估值相同。其中李斌水投入的机器设备

原评估值为 5,001,1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4,941,000.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

-60,100.00 元，差异率为-1.20%；陈伟仿投入的机器设备原评估值为 5,001,200.00

元，复核评估值为 5,061,300.00 元，与原评估值差异为 60,100.00 元，差异率为

1.20%。” 

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复核结论为： 

“卓勤评报字[2009]第 324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与复核结果差异量为

-51.41%,差异量较大，因此我们认为原报告评估结论不够合理。 

卓勤评报字[2010]第 1216 号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得到的个别设备的评估结

果与复核结果存在差异，但汇总结果相同，因此我们认为原评估结论基本合理。” 

经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李斌水补充出资 4,108,200.00 元，公司股

东陈伟仿补充出资 2,581,625.00 元，共计 6,689,825.00 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石家庄中之燕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之燕内资验（2011）

第 1371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已收到李斌水、陈伟仿

缴纳的替换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陆佰陆拾捌万玖仟捌佰贰拾伍元整

（6,689,825.00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累计缴纳注册

资本人民币 38,000,000.00 元，实收资本 38,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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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过程 

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50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且经过验资。2011 年 10

月及 2011 年 12 月增资，均以货币出资，且经过验资。 

2009 年 8 月及 2010 年 11 月增资包括货币出资及实物出资，实物出资进行

了评估，并经过验资。 

为了核实公司的资本充实性，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对实物出资的评估报告进

行复评，复评过程中发现了出资瑕疵。后经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李斌

水补充出资 4,108,200.00 元，公司股东陈伟仿补充出资 2,581,625.00 元，共计

6,689,825.00 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石家庄中之燕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之燕内资验（2011）

第 1371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已收到李斌水、陈伟仿

缴纳的替换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陆佰陆拾捌万玖仟捌佰贰拾伍元整

（6,689,825.00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截止 2011 年 10 月 11 日，累计缴纳注册

资本人民币 38,000,000.00 元，实收资本 38,000,000.00 元。 

至此，公司实物出资瑕疵得到有效纠正。 

4、结论 

德恒律师认为：实物出资真实、充实，不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历次出资的真实、出资充实，不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请申报会计师就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值合理性、价格公允性，目前是

否存在减值等情形发表意见。 

在补充尽职调查过程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精

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信会师报字

[2015]第 2503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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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物资产入账价值合理、

价格公允，该实物资产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不存在减值迹象。 

2、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与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或其他投

资安排，如有，（1）请公司补充提供对赌协议文本；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

补充说明对赌协议各方主体的权力义务、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及履行的具体情

况。（2）若协议为股东之间的股权对赌协议，请主办券商和律师结合对赌协议

的主要内容、公司股东及公司在协议中的权责关系和地位，就该协议的履行是

否会对公司资金使用、公司控制权及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未来的持续经

营及公司的其他权益产生不利影响。（3）若协议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权对赌

协议或者公司在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中承担义务，请主办券商和律师结合相关

协议的具体条款就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情形、公司是否符合“股权

明晰”，“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尽调过程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材料、查阅了历次股权转

让协议，及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在补充尽职调查过程中，向股权系统补充提交

公司股东之间对赌协议文本及声明书。 

2、事实依据 

公司历史沿革过程中，公司未与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公司股东与投资者签

订过两次对赌协议。 

（1）已经履行完毕的对赌协议 

公司股东与投资者第一次签订对赌协议发生在 2011 年公司第四次增资时。

该次增资引入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肖冰、河北

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北天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天创鼎鑫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8 名投资者，公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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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 名股东与上述 8 名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协议约定公司 2012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 5,000 万元，201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000 万元。如

不能完成上述指标，公司原有 10 名股东及公司向新进入的 8 名投资者进行补偿。

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补偿、现金补偿、强制分红等条款。截止 2015 年 6 月，公司

原有股东履行完毕上述协议，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肖冰、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北天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天

创鼎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8

名投资者均出具了《声明函》，声明其与公司及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有关股权的

任何未决事项，亦无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2）李斌水、石家庄众从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深圳市达晨

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企业（有限合伙）、肖冰等 4 名投资者之间的对赌安

排。 

2015 年公司股东石家庄众从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李斌水对深

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企业（有限合伙）、肖冰等 4 名股东，做出

了公司于 2016年 6月 30日之前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由两家主办

券商为其做市商的承诺。 

协议中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企业（有限合伙）、肖冰分别

为甲 1、甲 2、甲 3、甲 4 方，石家庄众从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

乙方，公司为丙 1 方、李斌水为丙 2 方。 

承诺内容如下： 

“第五条 股份回购 

5.1 如丙方 1 未能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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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并由两家主办券商作为其做市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或丙方 2 收购甲方所持丙

方 1 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收购价格按投资本金（本金总额为 2500 万元）加上年

息 10%（单利）计算（计息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但乙方或丙方 2 不得

在甲方未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收购。甲方应在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乙方或

丙方 2 收购以及收购的具体股份数量。届时，乙方或丙方 2 收购甲方转让股份

的价款为：甲方要求乙方或丙方 2 收购的股份数量对应的投资本金×

（1+10%/12*18）。如乙方或丙方 2 在收到甲方要求其收购申请后十五个工作日

内未能如期支付收购款，则按照应付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一向甲方缴纳违约金。 

5.2 自丙方 1 完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一年内，如果甲方

未能按高于 3.4667 元/股的价格完成全部所持丙方 1 的股份的挂牌转让，则一年

期满后一个月内，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乙方或丙方 2 收购甲方所持丙

方 1 的全部或部分剩余股权。届时，乙方或丙方 2 收购甲方转让股份的价款为：

甲方要求乙方或丙方 2 收购的股份数量×3.4667 元/股×（1+10%*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提请收购之日起累计投资天数/365 天）。如乙方或丙方 2 在收到甲方要

求其收购申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未能如期支付收购款，则按照应付金额的每日千

分之一向甲方缴纳违约金。” 

（3）公司股东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连

青、刘晶、赵萌做出的对赌约定 

公司股东李斌水、马静、谢章清分别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连

青、刘晶、赵萌做出了业绩补偿约定。协议中，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为甲方；

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丰

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连青、刘晶、赵萌为乙方；股份公司为丙方。 

业绩补偿安排如下： 

“三、业绩承诺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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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业绩承诺 

3.1.1 甲方向乙方保证：本次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 2015 的年度保证净利润

应至少达到以下指标： 

2015 年度保证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500 万元；  

本条所述“年度保证净利润”是指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即 2015 年度）内可

以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2 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内已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股转系统”）挂牌上市的，年度实际净利润以股转系统平台公布的企业财务年

报为准；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内尚未在股转系统完成挂牌上市的，年度实际净利润

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年报为准（会计

师事务所对于每年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应在次年的 5 月 1 日前完成）。本条所述

“年度实际净利润”是指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内最终实际完成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 补偿 

3.2.1 基于上述业绩承诺，丙方向乙方做出以下承诺： 

（1） 若目标公司在 2015 年的会计年度的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述第

3.1.1 条承诺的年度保证净利润的 95%，则甲方将以股权或现金形式给予乙方及

时、充分、有效地补偿。 

（2） 补偿方式 

乙方根据估值调整可以选择增加取得股权（“年度补偿股权”）或补偿股权对

应的交易价款的金额（“年度现金补偿”）。 

（3） 上述补偿的计算标准如下： 

a) 年度补偿股权数量为：［乙方投资本金总额］万元*（考核当年年度保证

净利润-考核当年经审计年度实际净利润）*丙方总股本/（乙方本次投资后估值*

考核当年经审计年度实际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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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度现金补偿金额为：（1-考核当年经审计年度实际净利润/考核当年年度

保证净利润）*［乙方投资本金总额］万元。 

3.2.2 各方同意，如发生本协议第 3.2.1 条所述情形，乙方应在目标公司相关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按第 3.2.1 条约定向甲方提出书面通

知，甲方应在收到该等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乙方选择的补偿方式，将年度

补偿股权以壹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或将年度现金补偿价款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3.2.3 甲方承诺：如目标公司未能完成前述承诺的年度保证净利润指标、且

甲方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予以现金补偿的，则在乙方仍然持有公司股权且公司

符合收益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甲方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或控股股东/最大股

东和/或实际控制人应当使公司的股东大会通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分红的

决议，以保障甲方当年度从公司实际分得的利润不低于应向乙方补偿的金额，并

无条件同意由公司将该部分利润中相当于应给予乙方补偿金额的部分直接支付

给乙方用于补偿。 

3.2.4 对于相关年度补偿股权和/或年度现金补偿，如实际控制人和/或控股股

东/最大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无法及时全额转让股权或支付价款，则对于未能全

额转让股权或支付价款的部分，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可自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

日起 12 个月内（“延期支付期”）完成转让股权或支付价款。 

3.2.5 如果延期支付期届满，甲方仍未能按上述条款将相关年度现金补偿及

时足额支付给乙方，则乙方就应付未付的金额向甲方按日万分之五收取应支付补

偿价款的罚息。 

四、甲方承诺，如丙方 2015 年净利润未能达到 3,500 万元人民币的 95%的，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 2015 年度净利润确定后收购乙方所持丙方的全部或部分股

份，但甲方不得在乙方未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收购。乙方应在 2015 年度净利润确

定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甲方收购以及收购的具体股份数量。 

届时，甲方收购乙方转让股份的价款为：乙方要求甲方收购的股份数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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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本金×10%/365 天×实际投资天数。 

甲方自行协调其各自届时应收购乙方所持股份数量，并共同对履行上述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 

五、如因丙方自身原因，丙方未能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由两家主办券商作为其做市商，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协

议第四条约定的收购价格收购其所持全部或部分股份。 

六、增资价格调整 

6.1 各方一致同意，本轮股份转让完成后，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公司不

得以低于乙方本次投资价格或复权后对应价格再次进行增资。 

6.2 如果目标公司之后增资的价格低于本次股份转让价格或复权后对应价

格，则乙方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需按照新增股份的最低价格做出相应调整，若有

此种情况，则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最大股东应以下列方式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

价格调整后的差额部分。 

计算公式为（下述公式中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乙方本次投资价格或复权后对

应价格）： 

现金补偿对应额度=本次股份转让乙方认购的股数*（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之

后增资的价格） 

股份补偿数量=本次股份转让乙方认购的股数*（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之后增

资的价格-1）”。 

2015 年 9 月公司股东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连青、刘晶、赵萌签订了《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中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为甲方，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

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连青、

刘晶、赵萌为乙方，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丙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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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甲方、乙方、丙方曾于 2015 年 6 月签署《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

议》，约定了“业绩承诺与补偿”相关条款，其中包含股权对赌条款和强制分红

条款。 

2.为使丙方顺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各方同意，解除前述《关

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中的股权对赌条款和强制分红条款。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协议各方经协商

一致，达成以下条款，供各方遵照执行。 

第一条定义 

1.股权对赌条款，是指前述《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中关于“丙

方未完成业绩承诺时，乙方有权根据估值调整要求增加取得股权，甲方应按乙方

要求将所持丙方股权转让给乙方，以对乙方进行补偿”的一系列相关约定。 

2.强制分红条款，是指前述《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中关于“如

丙方未完成业绩承诺，且甲方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予以现金补偿的，则在乙方

仍然持有公司股权且公司符合收益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甲方应当使公司股东大会

通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分红的决议，以保障甲方当年度从公司实际分得的

利润不低于应向乙方补偿的金额，并无条件同意由公司将该部分利润中相当于应

给予乙方补偿金额的部分直接支付给乙方用于补偿”的一系列相关约定。 

第二条 解除股权对赌条款及强制分红条款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前述《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中的股权

对赌条款及强制分红条款均无效，本协议各方对该等条款亦无任何未决争议，若

丙方未完成《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乙方无权要

求甲方将所持丙方股权转让给乙方，亦无权要求强制分红。本协议对股权对赌条

款及强制分红条款的解除不影响《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中除股权

对赌条款及强制分红条款之外的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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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自丙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

生效。” 

2015 年 9 月公司股东李斌水、马静、谢章清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内容如

下： 

“本人就履行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连青、刘晶、赵萌签订

的《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及《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担保协议之

补充协议》事项郑重承诺： 

1、本人有经济能力履行上述协议； 

2、本人履行上述协议不会损害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益，不会损害精晶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3、本人履行上述协议，不会影响精晶药业有限公司股权架构的稳定；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因此造成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的损失

本人全部承担。” 

3、分析过程 

（1）2011 年对赌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由于责任主体不包括公司，所以协议

履行过程中未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协议履行完毕，因此该协议不会对公司

控制权及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2）公司股东李斌水、石家庄众从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深

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企业（有限合伙）、肖冰等 4 名投资者之间

的对赌安排中，公司并非责任主体，对赌条款不会影响公司资金使用公司未来的

持续经营及公司的其他权益。 

该对赌安排存在两项股权回购约定：一是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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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由两家主办券商为其做市商时，李斌水及

石家庄众从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具有回购义务；二是自公司完成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一年内，如果 4 名投资者未能按高于 3.4667

元/股的价格完成全部所持公司股份的挂牌转让，则一年期满后一个月内，4 名投

资者有权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李斌水及石家庄众从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收购 4 名投资方所持公司的全部或部分剩余股权。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2.592%股权、深圳市

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2.546%股权、深圳市达晨创瑞股

权投资企业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2.074%、肖冰持有公司 0.801%股权，共

计持有公司 8.013%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斌水、陈伟仿、马静、谢章清四

人，四人共计持有公司 55.975%股权。如上述回购条款触发，李斌水增持，实际

控制人将会持有公司 63.988%股权，公司实际控制权不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的股份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三分之二，对公司股权结构未产生重大影

响，不影响公司治理。 

（3）根据公司股东李斌水、马静、谢章清分别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连青、刘晶、赵萌的约定，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后，原对赌约定中

的股权对赌条款及强制分红条款将无效，仅保留现金补偿条款及股权回购条款效

力。 

李斌水、马静、谢章清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其履行回购义务不会对公司

实质控制权产生影响，对于公司股权结构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对公司治理产生重

大影响。因公司并非责任主体，对赌条款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公司未来的持续

经营及公司的其他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3、结论：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股东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包括的股份回购或现金补偿条

款，为各方本着意思自治的原则自愿订立，其内容不影响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条款合法有效。假使条件成就，执行该条款，股份变更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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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的控制权、公司治理及持续稳定经营，也不

会对公司资金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与股东之间的股权对赌

协议，前述股东之间的股份回购及现金补偿协议中不存在公司承担义务的情形。 

主办券商认为：现存的对赌协议责任方为公司股东之间，公司并非责任主体，

因此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及公司的其他权益产生不利影

响。虽公司股权结构存在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但该变动不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动，未对公司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未对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附件 2-2：2011 年李斌水等 10 名股东与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8 名

投资者签订的对赌协议 

附件 2-3：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8 名投资者出具的《声明》 

附件 2-4：李斌水、石家庄众从人企业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肖冰等

4 名投资者签订的对赌协议 

附件 2-5：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赵萌签订的对赌协议及补充协议 

附件 2-6：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刘晶签订的对赌协议及补充协议 

附件 2-7：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北京恒瑞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对

赌协议及补充协议 

附件 2-8：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连青签订的对赌协议及补充协议 

附件 2-9：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

订的对赌协议及补充协议 

附件 2-10：李斌水、马静、谢章清与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签订的对赌协议及补充协议 

3、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

部资质、许可、认证等，并对公司及子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各项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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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项。 

回复： 

1、尽调过程：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范围，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收入构成情况及全部资质、许可、认证情况。 

2、事实依据： 

（1）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精晶（邢台）药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情况、公司

收入构成及资质、许可、认证情况 

精晶（邢台）药业有限公司前身为石家庄精晶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2011 年 10 月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3 年 12 月被公司吸收合并，办理

了工商注销手续。吸收合并前，公司经营范围为：原料药（果糖、麦芽糖）、无

菌原料药（精氨酸、盐酸精氨酸、盐酸赖氨酸、香菇多糖、硫酸镁、无水碳酸钠、

夫西地酸钠、N(2)L-丙氨酰-L-谷氨酰氨、阿魏酸钠、果糖二磷酸钠、米力农、

无水葡萄糖、枸橼酸、碳酸氢钠、维生素 C）的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服装加工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待

批准后，方可经营）。 

根据“信会师报字[2015]第 250321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内精晶（邢台）

药业有限公司收入情况如下： 

2013 年营业收入 

项目 金额（元） 

主营业务收入 80,578,312.74 

其他业务收入 3,067,012.19 

合计 83,645,324.93 

13 年主营业务（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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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无菌精氨酸 52,828,414.82 

无水碳酸钠 9,637,111.90 

二肽 18,112,786.02 

合计 80,578,312.74 

注：二肽即 N（2）-L-丙氨酰-L-谷氨酰胺；其它业务收入为出售销售原材料、部分低值易耗

品 

精晶（邢台）药业有限公司注销前资质、许可、认证情况如下： 

药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生产地址 生产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石家庄精

晶药业有

限公司 

冀

20100195 

石家庄市南高营

大街 17号 

邢台市大曹庄管

理区 

原料药（果糖、麦

芽糖）、无菌原料

药（精氨酸、盐酸

精氨酸、盐酸赖氨

酸、香菇多糖、硫

酸镁、无水碳酸

钠、夫西地酸钠、

N(2)L-丙氨酰-L-

谷氨酰氨、阿魏酸

钠、果糖二磷酸

钠、米力农） 

2011年 1月 1

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河北省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药品 GMP 证书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石家庄精晶

药业有限公

司 

HE20130007 

无菌原料药（精氨酸、

无水碳酸钠、N（2）L-

丙氨酰-L-谷氨酰胺） 

2013年 2月 20日至

2018年 2月 19日 

河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注册批件 

序号 批件号 
药品

名称 
批准文号 

药品

分类 
剂型 

药品生

产企业 

审批

机关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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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R007264 
精氨

酸 

国药准字

H20045457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石家庄

精晶药

业有限

公 

河北

省食

品药

品监

督管

理局 

2015 年 9

月 29日 

2 2011R000324 

无水

碳酸

钠 

 

国药准字

H20067866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石家庄

精晶药

业有限

公 

河北

省食

品药

品监

督管

理局 

2016 年 5

月 11日 

3 2012R000053 

N（2）

-L-丙

氨酰

-L-谷

氨酰

胺 

国药准字

H20073608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石家庄

精晶药

业有限

公 

河北

省食

品药

品监

督管

理局 

2017 年 7

月 23日 

精晶（邢台）药业有限公司资质情况补充披露至《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

二节公司业务”之“三、公司关键资源”中“（三）公司资质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石家庄精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及资质、

许可、认证情况 

石家庄精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注销，

注销前其经营范围为：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

务；企业策划、市场调研、管理咨询；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批发、零

售（法律规定需转让许可者、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根据“信会师报字[2015]第 250321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石家庄精晶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收入情况如下： 

2013 年度收入为 155,000.00 元，均为技术服务收入。 

2014 年度收入共计 331,262.14 元，其中技术开发收入 40,000.00 元，技术咨

询收入 291,262.14 元。 

2015 年度注销前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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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精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无需经营资质及许可 

石家庄精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资质情况补充披露至《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

二节公司业务”之“三、公司关键资源”中“（三）公司资质情况” 

（3）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经营范围、收入构成及资质、许可、认证

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为：药用辅料（乳糖、枸橼酸、甘油、丙二醇、麦芽糖、无水

乳糖、十二烷基硫酸钠）、原料药（精氨酸、盐酸精氨酸、脯氨酸、色氨酸、缬

氨酸、异亮氨酸、甲硫氨酸、亮氨酸、盐酸赖氨酸安、盐酸组氨酸、苯丙氨酸、

醋酸赖氨酸、丝氨酸、苏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瓜氨酸、L-瓜氨酸-DL-苹果酸

2:1）、提取物（吐根流浸膏）、无菌原料药（精氨酸、盐酸精氨酸、盐酸赖氨酸、

无水碳酸钠、N（2）L-丙氨酰-L-谷氨酰胺、阿魏酸钠、果糖二磷酸钠、无水葡

萄糖、枸橼酸、碳酸氢钠、维生素 C、精氨酸天门冬氨酸、门冬氨酸鸟氨酸、磷

酸肌酸钠、精氨酸酮戊二酸）、药用辅料（果糖）的生产销售。（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实施许可的项目，未获批准不得生产经营）；工业用氨基酸制

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进出口的除外，法

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业务未取得许可不得经营）；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

医药中间体的研究（只允许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服装

加工与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禁止经营除外，限制经营待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无菌精氨酸 51,045,341.14 81,213,312.20 42,780,299.30 

二肽 8,436,897.59 12,086,871.83 12,322,004.64 

瓜氨酸 7,658,053.55 7,704,287.07 1,914,620.72 

吐根流浸膏 6,934,615.38 17,493,142.70 11,201,111.12 

L-精氨酸 α-酮戊二酸 6,569,724.88 21,540.52 102,564.10 

无水碳酸钠 6,458,679.51 9,733,511.03 8,085,5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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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氨酸（L-精氨酸） 4,467,427.10 8,192,991.40 4,042,792.14 

L-瓜氨酸 DL-苹果酸 3,113,180.79 1,789,798.23   

L-鸟氨酸-L-天门冬氨酸 293,918.78 889,978.62   

其他 35,470.09 420,142.48 3,881,619.70 

合计 95,013,308.81 139,545,576.08 84,330,541.60 

公司资质、许可、认证情况如下： 

《药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生产地址 生产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精晶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冀

20120028 

邢台市大曹庄管

理区 

药用辅料、原材

料、提取物、无

菌原材料*** 

2012 年 12 月

25日至2017年

12 月 24 日 

河北省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药品 GMP 证书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精晶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HE2013000

7 

无菌原料药（精氨酸、

无水碳酸钠、N（2）L-

丙氨酰-L-谷氨酰胺） 

2013 年 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2 月 19 日 

河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注册批件 

序号 批件号 
药品

名称 
批准文号 

药品

分类 

剂

型、

规格 

药品

生产

企业 

审批机

关 
到期日 

1 2015R004307 
精氨

酸 

国药准字

H20045457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27 日 

2 
冀

B201300419 

无水

碳酸

钠 

 

国药准字

H20067866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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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冀

B201300419 

N（2）

-L-丙

氨酰

-L-谷

氨酰

胺 

国药准字

H20073608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7

月 23 日 

4 
冀

B201300419 
果糖 

冀药准字

2012F0002 

化学

药品 

药用

辅料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2

月 13 日 

5 
冀

B201300419 

无水

葡萄

糖 

国药准字

H10973039 

化学

药品 

原料

药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19 日 

6 
冀

B201300419 

枸橼

酸 

国药准字

H13023241 

化学

药品 

原料

药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19 日 

7 
冀

B201300081 
乳糖 

冀药准字

F20080002 

药用

辅料 

非制

剂：

辅

料；

药用

辅料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18 日 

8 
冀

B201300081 

麦芽

糖 

冀药准字

F20090001 

药用

辅料 

非制

剂：

辅

料；

药用

辅料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11 日 

9 
冀

B201300081 

甘油

（供

注射

用） 

冀药准字

F20090002 

药用

辅料 

非制

剂：

辅

料；

药用

辅料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5 年 2

月 23 日 

10 
冀

B201300081 

乳糖

（无

水） 

冀药准字

F20100001 

药用

辅料 

非制

剂：

辅

料；

药用

辅料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15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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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药用辅料批准文号均已过期，对此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证明，由于河北省未开展药用辅料再注册工作，所以公司药用辅料的批准文号到

期后继续有效。 

公司认证情况如下： 

名称 说明 颁发机构 证书编号 有效期起始 

GB/T19001-2008/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凯新认证（北京）有限公

司 

06915Q109

22R0M 

2015.07.14-20

18.07.13 

GB/T 24001-2004/ISO 

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02114E1050

1ROM 

2014.09.26-20

17.09.25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GMP 证书 

无菌原料药（精氨

酸、无水碳酸

钠、丙氨酰谷氨

酰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HE2013000

7 

2013.02.20-20

18.02.19 

KOSHER 认证 犹太食品认证 Kosher Supervision 
YRW2A-N

BTC7 

2015.02.09-20

17.01.31 

HALAL 认证 清真认证 

美国伊斯兰食品和营养

协会（The Islamic Food 

andNutrition Council of 

America） 

JIN.7474.14

0004.CN 

2012.6.19-201

7.06.30 

上述内容已披露至《公开转让说明书》。 

3、分析过程及结论： 

德恒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现行有效的《药

品生产许可证》、药品 GMP 证书、药品批准文号及药品注册批件，业务资质齐

备、各项业务的开展合法合规。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活动构成与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

拥有的资质、许可、认证相匹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资质齐备、各项业务开展均

合法合规。 

4、关于扭亏为盈。公司报告期各期净利润分别为-1,944.85 万元，

1,508.21 万元和 1,408.74 万元。（1）请公司补充披露 2013 年度亏损的原因。

（2）请主办券商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市场空间和未来规划等，进一步核查公司

扭亏为盈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就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发表核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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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回复： 

（1）请公司补充披露 2013 年度亏损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无菌原料药、精氨酸系列衍生物和中药提取物（即吐

根流浸膏）的生产和销售，两年一期内中药提取物收入变动较小，盈利较为稳

定，公司 2013 年亏损-1,944.85 万元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1）无菌原料药属于公司重点产品，根据公司战略需要，2013 年无菌原料药

厂区从石家庄整体搬迁至邢台，其生产车间新生产线需要经过调试运行、试生

产、重新认证，由于新厂房、新设备、以及子公司精晶（邢台）与母公司统一

管理下导致的新的管理模式等都需要一定的磨合周期，致使无菌原料药产能和

销量均未达到预期，尤其是公司毛利率较高的无菌精氨酸和无水碳酸钠，累计

销量仅为 2014 年度的 60%左右，一方面导致公司收入降低，另一方面产量降低

使得规模效益减小，无菌原料药整体毛利率较其他年度减小，总体上对公司 2013

年业绩产生了不利影响，当年无菌原料药总体毛利仍为正值，但仅为 2014 年度

的 56.61%。 

2）精氨酸系列衍生物为公司重点培育产品，由于受制于罐容量等生产线产

能及生产工艺限制，精氨酸单位固定成本较高，迟迟不能实现盈利，公司开始

逐步放弃精氨酸的生产，转为生产其衍生物新品种，2013 年开始对瓜氨酸进行

中试放大试生产，受设备磨合期、产量初始期较小以及新工艺影响，当年瓜氨

酸生产成本较高；同时，2013 年受市场因素影响，精氨酸单位售价大幅下降，

年底公司对精氨酸、瓜氨酸的在产品、库存商品计提了累计 1,367.87 万元的存

货跌价准备，对当年损益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战略放弃精氨酸的生产，并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采用

先进的生物酶催化转化技术将生产重心放到瓜氨酸、精酮酸、门冬氨酸鸟氨酸

等精氨酸系列衍生物上来，随着 2014 年和 2015 年上半年销量的大增，公司已

逐步完成新老产品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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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至《公开转让说明书》之“三、最近两年一期公司主要

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之“（一）盈利能力分析”中。 

（2）请主办券商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市场空间和未来规划等，进一步核查

公司扭亏为盈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就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发表核查意

见。 

1、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两年一期审计报告、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查阅公司

重大业务合同和未来发展规划等。 

2、事实依据 

公司业务合同、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 

3、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按照股转系统的反馈意见，项目组对精晶药业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

了进一步核查，核查内容及结果如下： 

（1）公司产品销路较好，能够获得持续的产品订单 

公司产品销路旺盛，经营情况良好。2015 年 9 月 1 日至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签署多项产品销售合同，按照合同金额在 200万元以上选取并补充披

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要业务相关情况”之“（四）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合同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销售对方 销售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履行

情况 

1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3,203,200.00 2015.09 履行完毕 

2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2,861,600.00 2015.09 履行完毕 

3 
深圳市百龄堂药业有

限公司 
无菌精氨酸 3,680,000.00 2015.09 履行完毕 

4 
广东济生堂药业有限

公司 
无菌精氨酸 2,555,350.00 2015.10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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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新产品研发活动较为活跃 

公司在稳步提升无菌精氨酸与无水碳酸钠产品质量与销量的情况下，原料药

事业部成功开发并上市了国内独家的新产品无菌丙谷二肽，2014 年无菌丙谷二

肽产销量为 26 吨，2015 年预计可达到 90 吨，其均价可达 700-800 元/公斤，将

成为公司原料药板块的拳头产品和新利润增长点；2014 年公司氨基酸事业部利

用生物酶催化转化技术自主研发成功 L-瓜氨酸、精酮酸、门冬氨酸鸟氨酸等精

氨酸系列衍生物和酶法丙氨酰谷氨酰胺，精酮酸和丙氨酰谷氨酰胺酶法生产工艺

代替传统的化学合成工艺，不仅解决了环保和安全问题，同时生产成本大幅度降

低，使公司主营产品精氨酸延长了产业链，形成系列化，丰富并优化了产品结构，

极大地提升了公司市场竞争力。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氨基酸原料类科研项目有果糖二磷酸精氨酸盐、维生素

C 精氨酸、精氨酸酮戊二酸、精氨酸天门冬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十余种氨基酸

衍生物的研发；制剂类在研项目包括瓜氨酸片剂、维生素 C 精氨酸片剂、以及

多种注射用氨基酸粉针剂等。公司通过不断的新产品研发，扩展公司产品线，能

够有效地提升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降低对无菌精氨酸单一产品的销售依赖

程度。 

（3）公司产品市场空间广阔 

公司无菌原料药类产品目前大部分为内销，无菌精氨酸及无水碳酸钠产品最

大的应用领域是与抗生素等进行混合以调节注射液的 PH 值，无菌二肽类产品可

作为氨基酸营养品进行氨基酸大输液，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民医保的逐

步实施，氨基酸输液的用量正以每年 20%以上的速度递增，无菌二肽类产品国内

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公司精氨酸系列衍生物，如瓜氨酸、精酮酸、门冬氨酸鸟

氨酸等主要应用于保健品、化妆品中，目前产品大部分出口美国，销路较好。在

国内市场中，2009-2013 年我国营养保健品行业销售收入逐年上升，2013 年，全

国营养保健品行业实现销售收入 1,579.36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39.68%,预计在

未来较长时期内都将持续高速成长；从保健品占消费者消费支出占比来看，中国

消费者平均用于保健品方面的花费占其总支出的 0.07%，而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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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于保健品方面的花费占其总支出的 25%，这充分说明中国保健食品市场的可

发展潜力巨大。 

（4）公司发展规划与公司实际经营相符 

公司发展规划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如下： 

“未来三年，公司计划通过不断扩大丙氨酰谷氨酰胺、精酮酸、瓜氨酸、门

冬氨酸鸟氨酸等产品的生产规模，持续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将引进的维生素 C 和果糖二磷酸钠等新产品推向生产。 

未来五至十年内，公司在现有生产的基础上，将加强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

夯实基础管理，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每年精氨酸系列

产品 5000 吨的产销能力；积极开发精氨酸系列产品保健品制剂，形成年产 10

亿粒（片）的生产销售能力；利用国内独家无菌原料药的优势，开发相应的无菌

粉针制剂，形成年产 1 亿支的生产销售能力；争取将公司打造成销售规模达到

50亿元以上的全球最专业的极具影响力的精氨酸及其系列产品制造商。”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现有无菌精氨酸和无菌二肽产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

品种氨基酸的研发和生产，并积极开拓保健品制剂方面的市场空间，公司经营现

状和新产品研发活动与公司发展规划具有较好的吻合性。 

（5）公司满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

引（试行）》中对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规定 

经主办券商核查，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

标准指引（试行）》第二款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规定，申请挂牌公司不存在以下

情形之一：（一）未能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内形成与同期业务相关的持续营运记录；

（二）报告期连续亏损且业务发展受产业政策限制；（三）报告期期末净资产额

为负数；（四）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满足《指引》中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4、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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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1）2013 年度公司出现亏损原因主要为公司无

菌原料药厂区搬迁，以及 2013 年底对精氨酸及系列衍生物计提了 1,367.87 万元

的存货跌价准备；（2）公司在稳固现有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同时，扩大以无菌二肽

为主的精氨酸系列衍生物产销规模，逐步完成新老产品的更替；公司目前产品销

路较为旺盛，市场空间广阔，满足挂牌标准指引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因

此，公司 2014 年的扭亏及 2015 年的盈利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未来持续盈利能力

向好。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三、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分别列示。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

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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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中介机构在首次提交申报文件时，由于工作人员失误，《1-2 财务报表及审

计报告》中审计报告及后附财务报表扫描件漏传了 2 页，本次反馈意见回复时一

并上传《1-2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但本次重新上传未涉及到任何内容的更改。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

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

本）。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票发

行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

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

为附件提交。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

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已经知晓以上关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中的披

露格式事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中按上述要求进行了充分、准

确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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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大期后事项如下： 

1、公司已取得药品精氨酸再注册披件 

公司药品精氨酸的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5457）已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取得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的药品再注册披件。该披件具体情况

已补充披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公司关键资源”之“（三）

公司资质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批件号 
药品

名称 
批准文号 

药品

分类 

剂型、

规格 

药品生

产企业 

审批机

关 
到期日 

1 2015R004307 
精氨

酸 

国药准字

H20045457 

化学

药品 

非制

剂：

原料

药 

精晶

药业

股份 

河北省

食品药

品监督

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27日 

附件 2-11：精氨酸药品再注册批件 

2、公司新取得专利情况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新取得“一种含丙谷二肽的固体饮品”发明

专利及“封口机配合器”实用新型专利。公司共拥有专利权 32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24 项。主办券商已对公司专利权情况进行了更新并补充披

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公司关键资源”之“（二）公司资

产情况”之“1、无形资产”之“（2）专利权”，如下所示：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共拥有专利权 32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24 项：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授权公

告日 

1 

一种吐根药材及其制剂中

盐酸吐根酚碱和盐酸吐根

碱的 HPLC 定量方法 

发明专利 
201210131

9068 
精晶药业有限公司 

2013.09.

04 

2 
从吐根中提取分离盐酸吐

根碱和盐酸吐根酚碱的一
发明专利 

201210113

1523 

宋剑（已签署转让

协议） 

2014.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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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备方法 

3 

一种小儿化痰止咳颗粒中

三种生物碱的同时测定方

法 

发明专利 
201210118

7054 

韩桂茹（已签署转

让协议） 

2014.12.

17 

4 
一种利用氨基酸发酵菌丝

二次发酵制备饲料的方法 
发明专利 

201310434

2484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1.

21 

5 
一种富含氨基酸蛋白生物

饲料添加剂的生产方法 
发明专利 

201310474

972X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1.

21 

6 
一种发酵法生产食用菌营

养液的方法 
发明专利 

201310391

673X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3.

18 

7 一种丙谷二肽的精制方法 发明专利 
201310605

7583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7.

29 

8 
一种含丙谷二肽的固体饮

品 
发明专利 

201310565

995.1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9

.02 

9 一种燃煤烟气脱硫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730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0 离交柱分布器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68X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1 一种离子交换柱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764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2 
用于分离提纯氨基酸的离

子交换柱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887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3 一种防冻阀门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919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4 硫酸高位计量罐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745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5 一种保温取样器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726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08 

16 氨基酸生产系统用真空泵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779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22 

17 一种简易化工管道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1120488

7711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08.

29 

18 一种离子交换柱 实用新型 201220185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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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6 公司 19 

19 
精氨酸或脯氨酸离子交换

处理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252

7152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12.

19 

20 
脯氨酸水洗过程中水的回

收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185

6773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12.

19 

21 
精氨酸生产中稀氨水回收

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252

6658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12.

19 

22 一种脯氨酸提取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185

6608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12.

19 

23 离子交换柱 实用新型 
201320518

3809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4.02.

05 

24 
氨基酸生产浓缩系统冷凝

水连续回收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635

0103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4.04.

02 

25 
带有回收与接污作用的过

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838

835X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5.

27 

26 
一种提高冻干无菌原料药

澄明度的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839

116X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6.

03 

27 
维修截止阀座用的固定装

置 
实用新型 

201420855

4716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6.

10 

28 防冻止回阀 实用新型 
201520002

273X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6.

10 

29 旋风水膜除尘器 实用新型 
201520004

7332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6.

17 

30 一种管路防冻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846

1463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6.

24 

31 
一种尘埃粒子计数器的动

态防水密封接头 
实用新型 

201520166

5981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7.

29 

32 封口机配合器 实用新型 
201520078

221.0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9

.16 

附件 2-12：公司新增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3、公司新签署重大采购和销售合同情况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重大采购和销售合同已有多项履行完毕；2015

年 9 月 1 日至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新签署多项产品采购和销售合同。

主办券商已对重大采购及销售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更新，新签署采购及销售补充

已披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要业务相关情况”之

“（四）报告期内公司重要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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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公司重要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 

1、重大销售合同 

公司无菌原料药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较高，主要客户为国内大中医药制造企

业。无菌原料药具有产品单价高、客户单次采购数量大的特点。截至本公开转让

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重大销售合同按合同金额较大选取，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销售对方 销售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履行

情况 

1 
广东济生堂药业有限

公司 

无菌精氨酸、无

水碳酸钠 
2,064,660.00 2013.07 履行完毕 

2 
珠海经济特区生物化

学制药厂 
二肽 2,426,180.00 2013.09 履行完毕 

3 
珠海经济特区生物化

学制药厂 
二肽 2,093,120.00 2013.10 履行完毕 

4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3,600,000.00 2014.05 履行完毕 

5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3,240,000.00 2014.08 履行完毕 

6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 
无菌精氨酸 3,435,700.00 2014.08 履行完毕 

7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3,210,000.00 2014.09 履行完毕 

8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

司 
无菌精氨酸 4,930,000.00 2014.12 履行完毕 

9 
福安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无菌精氨酸 4,290,000.00 2015.01 履行完毕 

10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3,990,000.00 2015.02 履行完毕 

11 
深圳市百龄堂药业有

限公司 
无菌精氨酸 3,484,500.00 2015.02 履行完毕 

12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

司 
无菌精氨酸 9,800,000.00 2015.04 履行完毕 

13 
深圳市百龄堂药业有

限公司 
无菌精氨酸 3,775,680.00 2015.06 履行完毕 

14 中化江苏有限公司 
L-精氨酸酮戊二

酸盐 
2,340,000.00 2015.07 履行完毕 

15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二肽 3,203,200.00 2015.09 履行完毕 

16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二肽 2,861,600.00 2015.09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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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7 
深圳市百龄堂药业有

限公司 
无菌精氨酸 3,680,000.00 2015.09 履行完毕 

18 
广东济生堂药业有限

公司 
无菌精氨酸 2,555,350.00 2015.10 正在履行 

2、重大采购合同 

公司采购原料以 L-精氨酸和二肽中间体为主，报告期内 L-精氨酸原料主要

采购于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肽中间体为向市场公开采购。截

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重大采购合同按照合同金额较大选取，如下表

所示： 

1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

公司 
二肽 3,680,000.00 2013.01 履行完毕 

2 玉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液糖 1,008,000.00 2013.05 履行完毕 

3 
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

责任公司 
二肽 28,800,000.00 2013.06 履行完毕 

4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2,041,272.35 2013.09 履行完毕 

5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3,618,516.85 2013.10 履行完毕 

6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4,221,000.00 2014.01 履行完毕 

7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2,052,800.00 2014.03 履行完毕 

8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3,411,450.00 2014.04 履行完毕 

9 
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

责任公司 
二肽 2,160,000.00 2014.06 履行完毕 

10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1,692,752.00 2015.01 履行完毕 

11 
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

责任公司 

二肽中间体

三 
1,500,000.00 2015.05 履行完毕 

12 
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

责任公司 

二肽中间体

三 
1,008,000.00 2015.06 履行完毕 

13 
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精氨酸 13,358,278.00 2015.07 履行完毕 

14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

公司 

邻苯二甲酰

亚胺基-L-丙
2,220,000.00 2015.07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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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酰-L-谷氨

酰胺 

15 
上海金旺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L-精氨酸 1,883,980.00 2015.07 履行完毕 

16 
上海金旺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L-精氨酸 1,883,980.80 2015.09 履行完毕 

17 
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

责任公司 

二肽中间体

三 
1,233,000.00 2015.10 履行完毕 

18 
上海金旺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L-精氨酸 1,883,980.80 2015.10 正在履行 

” 

附件 2-13：公司新签署重大采购和销售合同 

上述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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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精晶药业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章页） 

 

 

 

 

 

 

 

 

 

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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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精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精晶药业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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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恒超                刘晓男               高  蕊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陈夕鹏 

 

内核专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施明浩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